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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朗镇慈善助学办法

为积极开展助学兴教工作，弘扬慈善文化，聚焦困难群众关注关切，切实保障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学生受教育的权利，结合我镇教育发展的需求，特修订大朗镇慈善助学办法。具体如下：
一、助学对象 
具有我镇户籍且符合贫困资助标准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和大学在校学生。其中贫困资助学生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低保家庭的学生；
2. 低保边缘家庭的学生（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以下，且不得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困难家庭的学生）；
3. 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突发事故等原因导致家庭临时贫困的其他学生。
二、助学标准
大学生（含大专、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全日制在校学生）每人每学期补助1500元；高中生（含职校）每人每学期补助1000元；初中生、小学生每人每学期补助500元；幼儿园每人每学期补助1000元。
三、助学程序
（一）提出申请
需要资助的学生可按学期申请助学，于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具体截止申请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由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按对应条件向户籍所在村（社区）提交如下相关申请材料：
1.低保家庭及低保边缘家庭
需提供家庭情况证明材料（如低保家庭提供《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低保边缘家庭提供《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在校证明（学生证等）和收款银行账号等信息。
2.临时贫困家庭
需提供村（社区）出具的认定材料、在校证明（学生证等）和收款银行账号等信息。
（二）审核认定
镇慈善会负责发文通知各村（社区）提交材料；镇慈善会联合镇教育管理中心对学生资料进行审核；镇慈善会根据审核结果拨付资金。
（三）发放资助
1.镇慈善会根据最终审核结果，原则上于每年第二季度及第四季度分别对符合资助学生拨付慈善助学金。                                                                                                                                                                                                                                                                                                     
2.对弄虚作假骗取助学金的一经发现，除追回全部助学金外，还要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和出具虚假证明责任人的责任。
四、本办法自2025年4月1日起实施，之前相关办法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大朗慈善会会同大朗镇教育管理中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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